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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04            证券简称：ST弘高           公告编号：2022-043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31 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关于对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

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 391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公司对此高度重视，对关注函所提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并收集了相

关问题所涉及人员的回复。现对《关注函》 回复如下： 

问题一、请你公司分别说明财务总监及三名独立董事提出辞职的具体原因，对

你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和规范运作的影响，以及你公司管理层为保证日常经营稳定已

采取或拟采取的措施及后续安排，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事项。 

回复： 

一、辞职原因 

公司原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谢疆先生由于个人工作变动原因辞去公司副总经理

及财务总监职务。公司原独立董事许正中先生由于本职工作单位最新规范要求于近

日请辞独立董事职务。公司原独立董事郑健龙先生由于其本职工作特殊性及最新政

策要求于近日请辞独立董事职务。公司原独立董事郝英翠女士由于个人原因请辞独

立董事职务。 

二、经营规范性及后续安排 

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及后续的业务开展，考虑到财务工作的严谨性及延续

性，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公告编号 2022-039）聘任了原财务部经理张艳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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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为公司的财务总监。另外，公司根据《公司章程》设立董事会，董事会成员 7-11

人。2021 年 10 月 15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拟由 7 名董事

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 3 名，独立董事 4 名，董事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

日起三年。（公告编号 2021-059）。2021 年 11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七届董事会成员。（公告编号 2021-069）。2022 年 4 月

22 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独立董事

的议案》（公告编号 2022-006），2022 年 05 月 10 日，公司召开了 2022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会议投票选举通过了增补独立董事（公告编号：2022-020）。至此公司董

事会成员为 9 人，其中独立董事 6 人，非独立董事 3 人。本次三名独立董事辞职

后，公司董事会人数缩减至 6 人，其中独立董事 3 人，非独立董事 3 人。同时，公

司董事会已启动了提名新聘董事候选人的选举工作，公司将尽快完成董事的补选工

作。 

综上，财务总监及三名独立董事辞职，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和规范运作不造成

实质影响，且公司均按照上市公司相关规则正常经营，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事项。 

 

问题二、请本次辞职的高管及独立董事说明任职期间是否发现公司存在异常事

项或需要报告的事项，如是，请明确披露。 

回复： 

独立董事郑健龙先生、许正中先生、郝英翠女士均已发表说明：本人在任职期

间勤勉尽责，能够独立履职，不受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影

响，能够独立审慎地知悉、判断公司经营情况及董事会议案内容。截至本《关注

函》 回复日，未发现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未发现公司存在异

常事项或需要报告事项，未发现公司应披露未披露事项。 

财务总监谢疆先生发表说明：本人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能够审慎地知悉、判

断公司经营情况并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法》、《会计准

则》及相关监管要求履行本职工作。截至本人辞职日，未发现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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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未发现公司存在异常事项或需要报告事项，未发现公司应披

露未披露事项。 

 

问题三、公告显示，拟任独立董事朱金淮、彭忠、薛浩均未获取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请你公司对本次拟任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进行核查并说明独立董事候选人是否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回复： 

比照《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独立董事候选人

应当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本所业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 管理、会计、财务或者其他

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聘任的独立董事，各具专

业优势，涵盖了会计、经济管理、金融管理等相关行业领域。其中本次拟聘任的四

名独立董事基于他们个人在相关行业领域的优势和能力，与公司既定的发展战略和

产业目标具有极强的互补性，与第七届董事会构成的其他董事基本逻辑高度一致。

同时拟聘任独立董事均已完成候选人声明签署。拟任独立董事朱金淮、彭忠、薛浩

均为第一次出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尚未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其本人已经明确

承诺将在出任后尽快参加交易所组织的独立董事资格培训。 

根据公司拟任独立董事朱金淮先生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履历表》，朱金淮先生

1956 年出生，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历任安徽省水利厅属单位；国家机关公务

员；中国国际资源开发责任有限公司总裁；现任中国国是研究咨询中心秘书长。朱

金淮先生了解并熟悉公司主营业务装饰行业的基本运作及治理，掌握建筑装饰行业

发展动态及行业规范，能够为公司提供行业规范指引和行业政策信息解读，为公司

经营发展提供专业的指导意见并做出独立判断。具有五年以上经济、管理、财务类

的工作经验； 朱金淮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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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具备独立董事候选人应有的独立性；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相关要求。 

根据公司拟任独立董事彭忠先生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履历表》，彭忠先生 1969 年

出生，西北大学行政管理硕士，历任西安证券公司，大连证券公司深圳自营部副总

经理，陕西中利投资公司总经理，金鹰基金北京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创富财富(北京)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彭忠先生长期供职于证券基金公司并多次主导投融

资项目开展，具备丰富的经济专业知识和多年从事管理及投资相关的工作经验可以

更好地帮助上市公司规范投融资等先关工作。彭忠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

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具备独立董事候选人应有的独立性；不存

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相关要求。 

根据公司拟任独立董事薛浩先生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履历表》，薛浩先生 1968 年

出生，大学学历。历任建设银行上海分行信贷员；建银房地产公司销售经理任上海

通宏实习旗下和达房地产公司总经理；任上海裕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现任京瓷智慧（北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薛浩先生具备与公司主营

业务所在行业及公司未来开展业务方面相关的专业知识、技能及相关五年以上工作

经验，符合履行相关职责的任职资格，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薛浩先生未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

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具备独立董事候选人

应有的独立性；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

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相关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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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认为上述人员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同意

提名朱金淮先生、彭忠先生、薛浩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独立董事候选人，其任职需经

股东大会审议。 

 

问题四、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包括第三季度及前三季度）你公司向前

五大客户的销售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名称、成立时间、是否为关联方、销售产

品类别、销售金额、回款情况等）以及报告期内你公司分行业、产品、地区以及销

售模式的营业收入明细情况 。 

回复： 

1、公司前三季度、第三季度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 

公司前三季度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 

序号 客户名称 成立时间 
是否为

关联方 
销售产品类别 

销售金

额（万

元） 

回款情

况（万

元） 

第一

名 

黑龙江省建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3-1-9 否 

哈尔滨太阳岛

酒店项目、哈

尔滨花园邨宾

馆装修改造工

程 

4,000.0

0 

1,830.8

9 

第二

名 

成都中港置业有

限公司 
2008-12-5 否 

中港•CCPARK

项目 6号地

1#楼公区精装

修工程、中港

•CCPARK 项目

6#地 1#楼公

寓精装修工程 

2,334.5

2 

1,874.6

0 

第三

名 

浙江兰德润广置

业有限公司金牛

分公司 

2020-09-25 否 

成都金牛逸衡

酒店 2标段

23层到 28层

公区及 29 层

精装修工程 

1,109.7

8 

2,012.9

9 

第四

名 

四川省高标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1999-07-08 否 

三岔湖洲际酒

店精装修工程 
824.22 62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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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名 

江苏云阳集团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1997-07-21 否 
丹阳万枫酒店

精装修工程 
616.75 279.24 

公司第三季度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 

序号 客户名称 成立时间 
是否为

关联方 
销售产品类别 

销售金

额 

回款情

况 

第一

名 

黑龙江省建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3-1-9 否 

哈尔滨太阳岛

酒店项目、哈

尔滨花园邨宾

馆装修改造工

程 

3,500.0

0 

1,300.0

0 

第二

名 

四川省高标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1999-07-08 否 

三岔湖洲际酒

店精装修工程 
824.22 624.22 

第三

名 

郸城县森林半岛

置业有限公司 
2017-11-28 否 

郸城酒店装修

工程 
203.07 146.18 

第四

名 

岳阳市南湖宾馆

有限责任公司 
1993-02-04 否 

南湖宾馆 4#

楼大堂前台、

背景墙及空中

花园体质改造

项目建设工

程、南湖宾馆

4#楼局部体质

改造建设工程 

151.17 191.04 

第五

名 

哈尔滨隆通置业

投资有限公司 
2011-5-17 否 

国贸大厦项目

C8 区域建筑

及装修方案设

计工程 

148.30 133.47 

2、公司前三季度、第三季度分行业、产品、地区以及销售模式的营业收入明细

情况： 

 

  
2022 年前三季度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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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合计              10,574.71  100.00% 

分行业 

装饰装修业务              10,574.71  100.00% 

其他业务                    -    0.00% 

分产品 

装饰业务               8,744.23  82.69% 

设计业务               1,830.48  17.31% 

产品销售                    -    0.00% 

其他                    -    0.00% 

分地区 

西北                    -    0.00% 

华中                 337.37  3.19% 

华南                    -    0.00% 

华东                 850.12  8.04% 

华北               1,486.58  14.06% 

东北               4,151.87  39.26% 

西南               3,748.77  35.45% 

销售模式:直销模式 

  
2022 年第三季度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4,835.6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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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业 

装饰装修业务               4,835.69  100.00% 

其他业务                    -    0.00% 

分产品 

装饰业务               4,403.81  91.07% 

设计业务                 431.88  8.93% 

产品销售                    -    0.00% 

其他                    -    0.00% 

分地区 

西北                    -    0.00% 

华中                 337.37  6.98% 

华南                    -    0.00% 

华东                 128.15  2.65% 

华北                 128.16  2.65% 

东北               3,471.80  71.80% 

西南                 770.22  15.93% 

销售模式:直销模式 

 

问题五、请你公司结合报告期内业务开展情况说明第三季度营业收入较上年同

期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及你公司以前年度季节性规律，是否存

在突击确认收入的情形。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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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2年前三季度主要项目确认收入及占比 

项目名称  

 2022年一

季度确认收

入  

 2022

年二

季度

确认

收入  

 2022年三

季度确认收

入  

 占第

三季度

累计确

认收入

比  

备注 

哈尔滨太阳岛酒店项目 
      

458.72  

          

-    

    

1,834.86  
37.94% 

受哈尔滨疫情反复

影响，公司二季度

完成收入不满足公

司既定收入确认标

准，三季度疫情有

所缓解，项目进度

文件得到甲方、监

理等单位确认，三

季度确认收入实际

为二、三季度收入

总和。 

哈尔滨花园邨宾馆装修改造工程          -    
          

-    

    

1,376.15  
28.46% 

项目于以前年度完

工，公司一直与甲

方就结算金额有分

歧，三季度该项目

已获取结算资料满

足公司收入确认标

准。 

三岔湖洲际酒店精装修工程          -    
          

-    

      

800.22  
16.55% 

项目于以前年度完

工，公司一直与甲

方就结算金额有分

歧，三季度该项目

已获取结算资料满

足公司收入确认标

准。 

合计      458.76      4,011.63  82.95%   

 

2、公司主营为建筑装饰施工业务，业务收入确认是根据建筑装饰施工合同在某一时

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按照履约进度，在合同期内确认收入。公司采用产出法，即

按照累计实际完成的工作量占合同预计总工作量的比例确定当期的履约进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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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履约的合同工程量按项目实际完成工作量计算申报，并由甲方（建设方）、监理单

位签字（章）确认后确定。 

3、公司在第三季度营业收入大幅变动主要原因是由于项目所在地区受到疫情的反复

影响，导致甲方、监理、审计人员居家办公，公司项目人员未取得确认收入的文

件，因此公司无法在前两季度确认上述收入的准确金额。以哈尔滨太阳岛项目和花

园邨项目为例，受疫情防控影响，哈尔滨花园邨项目虽早已完工但迟迟不能进入竣

工结算环节，哈尔滨太阳岛项目施工过程中发生的大量洽商变更项目，监理以及审

计公司由于疫情封控不能进场进行造价审定，无法共同完成三方确认工程量，故未

达到公司收入确认标准。8 月以来，疫情得到缓解，人员逐步回到工作岗位上，公司

项目人员也积极与甲方沟通结算进度，在公司人员和甲方、监理等单位的大力配合

下，取得有效进度产值确认文件和阶段性结算文件，进而公司在第三季度确认收

入，从上表可看出三季度主要项目确认收入占三季度累计确认收入 82.95%，因此三

季度收入环比增加为正常施工确认收入所致。 

2020-2022 年前三季度及第三季度营业收入占比情况 

   2020-2022 年前三季度及第三季度营业收入占比情况对比 单位：万元 

  前三季度营业收入 第三季度营业收入 占比 

2020 年度         39,297.45          19,336.41  49.21% 

2021 年度         15,413.89           2,951.45  19.15% 

2022 年度         10,574.71           4,835.69  45.73% 

近些年，公司的经营策略是收缩业务覆盖范围，精选优质客户，承接优质工程

项目（EPC 项目）稳步经营，同时加大以往项目结算清欠力度，努力推进项目结算

工作。因此，公司在上报收入时，主要项目均已取得有效的收入确认依据。通过上

表可见，公司以前年度也存在第三季度收入占比较高情况，具体原因为根据当期项

目存量及项目结算取得确认文件的情形而变化。 

综上公司三季度收入大幅增加符合行业及公司以前年度规律，不存在突击确认

收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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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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